
市政署飲食及飲料場所一站式發牌程序（首次申請）之流程圖

份



   溫馨提示

申請人於工程計劃獲通過後，如需要修改已核准方案，須事先通知一站式服務機構及經審批 

後方可進行，此可能導致發牌時間的延後。為免對發牌時間造成影響，申請人應預先做好規

劃。

1.

2. 申請人可在工程計劃獲通過後，並按核准方案的要求完成場所裝修後，提出“前置式”臨時

牌照申請。為更有效推動“前置式”臨時牌照的審批工作，達致讓業界能儘快對外營業，減

低開業成本的最終目的，在非必要之情況下，建議申請人避免在申請“前置式”臨時牌照的

同時或短時間內，提出修改已核准工程計劃的申請，以免影響到已獲核准方案之適用性。

此外，倘場所位於Ｍ級或Ｐ級住宅樓宇建築物（俗稱唐樓）以外，應於申請“前置式”臨時

牌照之前最少 10 日向消防局提交消防系統測試的申請，消防局則可在“前置式”臨時牌照

發出意見的限期內為其消防系統進行測試並發出報告。倘場所位於Ｍ級或Ｐ級住宅樓宇建築

物內，消防局將可在 5 個工作日內對其消防系統進行測試並發出報告。

倘申請人在獲發“前置式”臨時牌照後提出修改已核准方案的申請並獲一站式服務機構通

過，將導致“前置式”臨時牌照的失效。 第36/201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 - B 第一款第三

項的規定

（ 條

）

3.

申請人在整個程序只能獲發其中一種臨時牌照。 第36/201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第一款

第二項的規定

（

）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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